
成都市温江区和盛小学校 2026 年春季校外实践

教育工作比选公告

经学校和学校家委会研究决定，拟组织 2026 年春季校外实

践教育工作，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择优选择优质

单位承办学生校外实践教育活动，特面向社会公开邀请比选，欢

迎符合条件的各单位积极参与投标。

一、比选项目

和盛小学四、五、六年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工作

二、项目概况

1.活动时间：研学项目计划于 2026 年 4 月中下旬（春假后）

实施，具体时间以学校通知为准。

2.活动人数：约 650 人。具体如下：

四年级 4 个班，学生 213 人；

五年级 5 个班，学生 233 人；

六年级 4 个班，学生 204 人；

具体以最终自愿报名的参加人数为准。

3.服务内容：提供校外研学项目策划、安全保障、交通食宿、

课程执行等全流程服务。

三、活动地点

“成都市行政范围内（含成都现代都市圈相关研学资源）

四、项目要求

1.研学活动时间暂定 2026 年 4月，共一天时间。

2.研学对象为我校四至六年级师生，各供应商应当根据参与

人数、承载能力、安全出行、目的地衔接等因素，综合制定行程、

路线，提供活动地点选择。

3.供应商组织研学出行每班至少配备两位研学导师，每期活

动应配置一名安全员、后勤人员、医务人员和一名整体协调联络



管理员。

4.供应商中标后，应当为参与研学的师生购买意外险和活动

组织单位责任险，并全力保障活动安全。研学期间，倘若出现安

全责任事故，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发生的师生意外伤害，其

保险理赔、补偿等事项由活动供应商负责。

5.根据收费项目及标准要求，供应商应于比选文件中明确活

动收费总额及费用明细。报名时一次性收取的研学费用已包含完

成研学活动的所有支出，供应商不得再另行收取其他费用。

五、比选机构资格及条件

1.供应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熟悉成

都市及温江区教育局研学旅行政策，承诺严格遵守《成都市中小

学生研学旅行工作指南（试行）》及备案要求。近三年内在组织

研学旅行活动中无不良记录、无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无重大质量

投诉记录、无不良诚信记录和无发生重大经济纠纷。

2.供应商财务和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行合同能力。必须购

买第三方活动组织责任险，人身意外伤害险和车辆承运人责任险。

保险限额为：每位参与者投保不低于 50 万元保额的人身意外伤

害险，不低于 5000 万元的组织者责任险，车辆承运人责任险单

人单次保额不低于 80 万。

3.供应商应具备成熟的运营管理经验和能力，需在成都市范

围内设有固定经营场所，有专职研学旅行导师队伍，有以往的运

营成功案例。承接研学活动三年以上经验，且至少有单批次承接

过 1500 人以上，单日承接过 4000 人以上的中小学生校外实践教

育旅行团队经验。

4.供应商需按照不超过 1:20 的师生比例配备研学导师，并

全程陪同监管，确保安全。且每班至少配备两位研学导师，每期

活动应配置一名安全员、后勤人员、医务人员和一名整体协调联



络管理员。

5.供应商应选用具有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资质企业的旅游包

车，并已向公安交警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报备。同时为进一步确

保安全，司机需 10 年以上驾驶大型客车经验，身心健康，且无

交通违法违章记录。

6.供应商须具备校外实践教育的专业能力。针对每期活动的

每项课程，需配备专属研学课程活动手册，并组织至少一次学生

行前课与一次教师培训课。

7.供应商在比选现场需接受家长询价，同时费用收支应符合

相关规定，如贫困家庭学生申请费用减免，应予以减免等。

8.供应商中标后必须独立完成中标任务，不得转包项目。

六、比选文件内容要求

供应商须按相关备案要求提交完整资料，制作比选申请书，

包含以下内容：

（一）基础资质类

1.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服务协议模板。

2.第三方服务机构资质证明（如交通、餐饮合作单位资质）

3.当地经营场所不动产证明或有效期内房屋租赁合同。

（二）活动方案类

1.校外研学项目活动方案（含主题、目的、时间、地点、对

象、课程设计、安全保障措施等）。

2.安全应急预案（含传染病预防和处置方案）。

3.租车（包车）资质、供餐企业餐饮经营资质。

4.执行活动要求人数的研学导师情况资料。

（三）财务与公示类

1.费用明细表（含总费用、分项明细、费用减免方案）。机



构需提供详细费用构成，不得包含隐性消费。

（四）其他材料

1.活动手册设计示意图或方案。

2.师生意外保险购买承诺函（保单信息最迟活动前一天提

交）。

3.符合要求的近三年相关活动印证材料。

4.近三年无不良记录、无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无重大质量投

诉记录、无不良诚信记录和无发生重大经济纠纷承诺书。

五、比选方式及截止时间

1.资料投递时间：为发布公告时起至 2026 年 3月 19 日下午

17:00 止，有意向参与的机构务必于规定时间内将相关纸质资料

提交到指定地点，文件袋封面命名：“成都市温江区和盛小学校+

校外研学项目投标+公司名称”。逾期恕不接收。

2.资料投递地点：成都市温江区和盛小学校学生发展中心

（地址：成都市温江区和盛镇安阜街 50 号）

3.咨询电话：13550283566（林老师，工作日 9:00-17:00）。

七、比选方式

学校将在评审专家库中抽取评审专家与学生家长代表、学生

代表组成评审组进行评审。本次比选工作将分为资质初评和现场

陈述两个阶段进行，总分 100 分。

1.资质初评。学校比选小组对供应商递交的响应文件进行审

核和甄选，综合评分出最优的三家比选机构，确定为潜在供应商，

学校以电话通知形式告知潜在供应商进入现场讲解环节。

2.现场陈述。现场抽签，按抽签顺序进行陈述，限时 10 分

钟（答家长疑时间除外）。

3.比选小组根据资质初评得分以及现场陈述等情况运用综

合评分法进行评选，得分最高的比选机构确定为中标人，比选结



果将在学校官网上进行公示。

八、其他说明

1.违规处理

①虚假材料：一经查实取消资格并列入黑名单；

②履约问题：中标机构若无法执行，需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

损失。

2.成果验收

承接机构在校外研学项目结束后须向学校提交研学总结报

告及学生反馈，作为后续合作参考依据。

3.服务要求

①教育性。根据 4～6 年级学生年龄特点、活动主题和学生

发展要求设计研学活动课程、活动方案，体现教育性；

②安全性。全程按照不超过 1:20 的师生比配备课程辅导员，

并全程陪同监管，确保安全，车辆须为交管备案客运车辆；

③规范性。活动有方案，行前有备案，应急有预案，活动报

价应包含交通、课程、保险等全项费用，不得有隐性消费。

④机构根据自身优势提供校外研学项目线路及报价，突出研

学主题。

4.特别说明

①我校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比选流程并保留最终解释权；

②未中标单位不获补偿，所有提交材料不予退还；

③中标方须配合学校完成教育局备案流程（出行前 10 天提

交完整材料）。

④如遇疫情、天气、灾害等原因无法让社会实践活动如期进

行的，由学校跟承办方协商是否退费或是否延期举行。

成都市温江区和盛小学校



2026 年 3 月 16 日


